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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事提醒

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田
华）酒驾的危害，很多人都清楚。酒后
驾驶营运车辆，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
而且是对乘客不负责，一旦被查到，处
罚更加严厉。昨日，记者从许昌市建
安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获悉，该大
队查处一名酒驾的出租车司机。因为

“隔夜酒”，这名司机被罚款并被行政
拘留，其驾驶证也被吊销。

5 月 12 日 6 时 30 分 许 ， 该 大 队
二 中 队 民 警 在 辖 区 内 311 国 道 上 的
椹涧超限站附近执勤时，发现一辆

出 租 车 有 些 可 疑 ， 遂 立 即 拦 截 检
查。执勤民警对出租车司机进行酒
精 检 测 ， 发 现 其 体 内 酒 精 含 量 为
65mg/100ml， 系 酒 驾 。 随 后 ， 执 勤
民警将其传唤至许昌市建安区公安
局交通管理大队详细调查。

出租车司机是李某，系襄城县麦
岭镇麦岭村人。5 月 11 日晚，李某与
一个朋友一起吃饭。席间，他们共喝
了约 400ml 白酒，李某喝了约 150ml。
当日 23 时许，酒席结束，李某的朋友
离开，李某在家休息。一觉醒来，已是

5 月 12 日 6 时许。李某感觉头脑非常
清醒，认为时间较早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民警应该不会查酒驾，就驾驶出租
车上路营运。令他没想到的是，在送
两名乘客到许昌东站，途经椹涧超限
站时，被执勤民警查个正着。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1 条
明确规定：“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
的，处 15 日拘留，并处 5000 元罚款，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
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

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
驶营运机动车。”依据该规定，许昌市建
安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酒驾的出
租车司机李某罚款 5000元，将其行政拘
留15天，并将其驾驶证吊销。

在此，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民警提醒市民，牢记“开车
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时自觉做
到“不劝开车的人喝酒，不乘坐喝酒
人开的车”。

酒后驾驶出租车咋处罚？罚款拘留并吊销驾驶证！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赵市
伟 魏泽森）商户占道经营，不仅妨碍交
通秩序、污染城市环境、影响居民日常
生活，还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及城市品
位。在魏都区，一名商户就因占道经营
拒不履行行政处罚成了被执行人。5月
17日，经魏都区人民法院执行干警释法
说理，刘某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主
动缴纳了罚款14400元。

刘某家住建安区，在魏都区开了
一家灌汤包店，时常把店前人行道当
成自己的经营地盘。2018 年 4 月，许
昌市城市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经现场
勘验，确定该店占用城市道路长 12m、
宽 6m、面积 72㎡，遂向刘某下达了责
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对此，刘某置之
不理，依旧占道经营，对附近交通秩序
和环境卫生造成不利影响。

因该店占道经营情况严重且拒不
整改，许昌市城市综合执法局按法定
程序向刘某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作出了罚款 7200 元的行政处罚。在
法定期限内，刘某既不主动履行处罚
决定，也未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
诉讼，视行政处罚决定书为“一纸空
文”。

今年 1 月，在多次催告无效后，许
昌市城市综合执法局向魏都区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刘某缴纳罚款及

加处的罚款共 14400元。经审查，魏都
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接到该案后，该法院执行干警韩
宁第一时间电话联系刘某敦促其履行
处罚决定。本来就存在对抗情绪的刘
某因为加倍处罚态度更加恶劣，在电
话里表明自己没钱，无力承担罚款。
面对这种情况，韩宁通知刘某前往魏
都区人民法院协商解决此事。

在该法院，刘某称罚款金额太高，
且两倍处罚自己承担不起，能否只缴
纳一半。许昌市城市综合执法局工作
人员解释，处罚是经过法定程序认定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写明的数额是
不能变动的，谁也不能承担因更改带
来的损失责任。

“如果拒不履行处罚决定，我们
不仅会把你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一旦查到你名下财产还会进行冻结划
扣，对你采取司法拘留措施，甚至以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你的刑事
责任，请你考虑清楚后果。”听到韩
宁这么说，刘某当即表示愿意将罚款
一次性全部缴纳。

5 月 17 日，刘某依约把罚款全部
打到魏都区人民法院执行账户上，并
表示今后会遵纪守法，文明经营，自觉
维护城市环境。此案顺利执结。

“‘以街为市、占道经营’不仅违反
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而且与文明
城市形象严重不符。这种行为之所以
屡禁不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商贩法
律意识淡薄、文明经营理念缺乏、规章
制度意识不足。”魏都区人民法院有关
负责人提醒广大市民，自觉抵制占道
经营行为，同时也提醒广大商户规范
经商行为，向占道经营说“不”。

商户占道经营不认罚
干警释法说理促执行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寇
九龙 丁松军） 5 月 21 日，记者从河
南省许昌监狱获悉，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丰富监区文化
内容，进一步发挥文化改造潜移默
化、攻心治本的作用，该监狱在全狱
服刑人员中开展了以“学中华经典诗
词 迎新中国七十华诞”为主题的教
育活动。

据该监狱有关负责人介绍，举办
此次活动，主要目的是引导服刑人员
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
化，教育服刑人员增强对伟大祖国的
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共产
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坚定改造信心，增强改造动力，以
文化改造的新成果促进监狱安全稳定

和健康发展。
为确保此次活动落到实处，该监

狱为监区适量配发《唐诗三百首》《宋
词三百首》《毛泽东诗词欣赏》（正编部
分）等书籍，要求各监区结合实际情况
和服刑人员的文化程度，适时开展经
典诗词诵读，并根据服刑人员的学习
情况和个人爱好，建立诗词兴趣小
组，选拔组建监区代表队参加监狱举
办的比赛。

“当下，我们正在举办狱内选拔
赛。待比赛结果出炉后，我们将开设
一个强化班，聘请专家、教授采取集中
授课与‘开小灶’相结合的方式，对优
胜者进行专业指导。今年 6 月，我们
将组织优秀者参加省级比赛。”该监狱
有关负责人表示。

河南省许昌监狱

学中华经典诗词
迎新中国七十华诞

看 到 形 迹 可 疑 的 人 ，你 会 怎 么
做？也许有人会视而不见，但也有不
少人始终保持警惕。昨日，记者从禹
州市公安局获悉，该市梁北镇箕阿村
一位老汉看到一个喝醉酒满嘴胡话、
瞎晃悠的男子，主动提醒同村村民注
意防范。这名男子骑走他人的电动车
时，他又一路追赶，用实际行动为维护
平安贡献了力量。

【身边的事】王老汉在禹州市梁北
镇箕阿村一家塑料厂看大门。5 月 7
日晚上，在门口休息的他遇到了一个
醉汉。醉汉是 48 岁的张某，喝醉后在
路上晃悠。

看 到 王 老 汉 ，张 某 就 向 他 讨 水
喝。王老汉回屋拿了一瓶矿泉水递给
张某。令王老汉没想到的是，张某喝
完水以后开始满嘴胡话。见状，王老
汉不再理睬。张某感觉无趣就转身走
了，边走还边回头冲王老汉笑。王老
汉感觉眼前的醉汉不像好人，就去旁
边的超市提醒大家小心。从超市出
来，王老汉看见张某竟骑着一辆电动
车向南驶去。

张某刚才是步行，这会儿怎么骑上
电动车了？王老汉想到超市对面修车
店门口刚才停着一辆电动车，顿时明白
了是怎么回事，遂赶紧喊修车店店主。
听到王老汉的喊声，修车店店主夫妇跑
了出来。因疏忽大意，他们忘记将停在
门口的电动车钥匙拔掉，没想到电动车

会被人骑走。按照王老汉指的方向，修
车店店主的妻子借来一辆电动车赶紧
去追。

离开修车店，王老汉准备回厂休
息。刚走到厂子大门口，竟看见张某
骑电动车由南向北驶来。想到修车店
店主的妻子可能追错方向了，王老汉
赶紧骑上自己的电动车一路向北追了
过去。醉酒的张某把电动车骑得飞
快，王老汉正发愁追不上时，突然看见
同村的小杨骑电动车迎头而来，遂赶
紧呼喊小杨堵截。听到王老汉的呼
喊，小杨果断采取措施，强行将张某拦
下。将张某控制后，王老汉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禹州市公安局梁北派
出所指导员崔志国立即带领民警到达
现场。他们将张某带回派出所，连夜进
行讯问。经讯问，酒醒的张某对自己的
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在调查取证的基
础上，禹州警方最终对张某作出行政拘
留15日的处罚，并将其送往拘留所。

【警方提醒】维护平安是公民共同
的责任和义务。在生活中，参与义务
巡逻防盗防抢是维护平安，举报犯罪
线索制止违法犯罪是维护平安，崇尚
健康生活远离“黄赌毒”也是维护平
安。平安是福，平安是金。每个人都
应该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从小事做
起、从身边事做起，打击和防范各类
违法犯罪，共同营造安定、有序的社
会环境。

看到形迹可疑之人
请始终保持警惕
本报记者董全磊通讯员张汇涛张艺

▶5月17日上午，魏都区人民检察院组织干警在市区春秋广场开展
平安建设暨扫黑除恶宣传活动，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通过摆放展板和现
场解答等形式向市民宣传法律法规相关知识。 张芸 摄

◀为营造全民参与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良好氛围，襄城县公安
局连日来不间断组织民警走进广
场、游园、社区，采取发放宣传彩
页、摆放宣传展板等形式，开展扫
黑除恶主题宣传活动。

侯海燕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李
洋）“现在开庭！”5月 22日 9时，在长葛
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伴随着清脆
的法槌声响起，被告人徐某涉嫌诈骗
罪、盗窃罪一案庭审正式开始。与以
往不同的是，旁听席上多了 14名来自
许昌技术经济学校的师生。

为加大法院司法公开力度，增
进社会公众对法院工作的了解和理
解，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当
日，长葛市人民法院举办“法院开
放日”活动，邀请许昌技术经济学

校的师生旁听案件庭审，“零距离”
接触法院工作，感受司法权威，接
受法治教育。

此案被告人徐某现年 27 岁，重
庆人，曾因盗窃罪被判刑。当天，长
葛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8 年 8 月，
被告人徐某以帮助办理贷款为由，骗
取被害人周某身份信息，将其支付宝
内的 3000 元转走；2019 年 1 月，在长
葛市某洗浴中心，被告人徐某趁其朋
友即被害人赵某睡觉之际，用赵某的
手机通过扫码将赵某微信内的 4800元

盗走。该检察院认为，被告人徐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盗窃他人公私
财物，数额较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应以诈骗罪和盗窃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审判长从法庭调查、法庭
质证、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等多
个庭审程序，对庭审节奏进行了有序
的掌控。庭审过程既严肃又紧张，旁
听席上的 14 名师生严格遵守法庭纪
律，认真观摩了每一个庭审程序，聆听
了控辩双方的“唇枪舌战”。

整个庭审持续了近 3个小时。庭
审结束后，旁听的师生纷纷表示受益
匪浅。17岁的学生张媛直言：“这是一
堂真实的法治课，也是一次难得的人
生体验。通过旁听，我们感受到了法
庭的威严和法律的权威，了解了一些
法律知识，增强了法律意识。”

“这是我们学校第一次组织学生
走进法庭观摩庭审，意义重大，收获颇
多。我们将把这次收获的宝贵经验带
回学校，让更多的学生学法、懂法、知
法、守法。”带队老师于亚飞说。

师生受邀进法庭 观摩庭审受教育
长葛市人民法院举办“法院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胡
宽阳）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1
号检察建议”，增强师生法治观念，5月
17 日，襄城县人民检察院联合襄城县
教体局在襄城县范湖乡初级中学举办
了送法进校园活动，用法治的阳光雨
露，共同呵护祖国花朵健康成长。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工
作，关乎亿万家庭的幸福。去年 10
月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向 教 育 部 发 送

〔2018〕1 号检察建议书，就加强校园
安全管理、预防性侵害幼儿园儿童
和 中 小 学 学 生 违 法 犯 罪 提 出 建 议 ，
这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史上首份检
察建议书。

在襄城县范湖乡初级中学，该检
察院检察官以“懂法守法、健康成长”
为主题，为该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
法治课。法治课上，检察官结合发生
在身边的真实案例，分析了近年来未
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和原因，并根据这
些特点和原因提出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的对策，告知同学们要学法、懂法、

守法、用法，心中有法，知道什么事情
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在自身合
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一定要学会用
法律保护自己。

法治课结束后，该检察院检察官
向学校和学生们赠送了检察机关精
心编制的校园安全宣传册、《呵护明
天》漫画宣传册。

“今后，我们将以最高人民检察
院‘1 号检察建议’列举的校园安全管
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整改方向，进一
步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加强师德师风
建设，推动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建设，
为在校学生全力打造安全、健康的学
习环境。”襄城县范湖乡初级中学校
长陈春平表示。

据了解，下一步，该检察院将把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
园活动，做好全县广大师生的法治教
育工作，增强师生的法律意识，预防
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为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襄城县人民检察院

法治宣传进校园 护航青春助成长

5月17日，在襄城县范湖乡初级中学，襄城县人民检察院检
察官向学生们赠送检察机关精心编制的校园安全宣传册、《呵护明
天》漫画宣传册。 胡宽阳 摄


